
便 函 MEMORANDUM

受文者 TO: 全校人員 日期 DATE: 115年3月19日
發文者 FROM: 人事室

主旨：有關桃園市大溪區公所辦理「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
舉」，各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招募一案，請依說明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　

一、依據桃園市大溪區公所11 5年3月1 0日桃市溪民字第
115000497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及第59條規定，投票所、
開票所主任管理員、主任監察員及半數以上管理員須為

現任公教人員，選舉委員會得洽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

學校推薦後遴派之，受洽請之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受

遴派之政府機關職員、學校教職員，均不得拒絕。

三、至「現任公教人員」之涵義，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08年7
月29日中選務字第1080024608號函略以，...，應包括公
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現任之公務員(不含公職人員選舉
罷免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人員)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
條規定之現任教育人員、政府機關之臨時工友及依事務

管理規則雇用人員與以工程管理費、接受委託或補助之

研究計畫進用之人員等在內。

四、檢附桃園市大溪區公所原函影本及其工作人員登記資料

卡，請有意擔任該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者，請依式填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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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卡，經單位主管核章後，於115年5月8日(星期五)下
午5時前送回人事室彙送該公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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